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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基

本

情

况

项目名称 2024年高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污水处理厂运行费

评价年度 2024年 评价类型 绩效评价

委托评价单位 高台县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荣信诚志达咨询有限公司

评价对象名称 2024年高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污水处理厂运行费

实

施

目

的

进一步提升氮磷去除效率、减少化学投加和能耗，实现运行成本较现行水平下降10％以

上；将达标出水以回用水方式供城市绿化、市政冲洗及工业补水，年回用率不低于20％，

缓解水资源紧张；完善运行费预算编制、执行监控与绩效考核机制，以处理效率、成本

效益、设备完好率及服务水平为评价指标，引导资金使用向高质量运行倾斜，为高台县

水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预算安排资金 2,330.42 实际到位资金 2,330.42

实际支出资金 2,330.42 结转结余资金 0

预算执行率 100.00%

二、绩效目标

年度绩

效目标

年度预算支出 23,304,200.00 元；污泥处置量 8,000 吨；出水水质执行《城镇污水处

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（GB18918-2002）》一级 A 标准；运行负荷率不低于 90%；设

备完好率达到 95%以上；故障修复及时率 100%；运行服务响应及投诉处理及时率

100%；公众满意度达到 98%以上。

三、评价基本情况

评价范围
2024年县财政局下达该项目经费2330.42万元，评价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及

有效性，包括资金的预算安排、执行情况以及结余情况。

评价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

2.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8〕34 号);
3.《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〉

的通知》(财预〔2018〕167 号);
4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〉(财预〔2020〕10 号);
5.《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的通知》(财预便〔2017〕44 号);
6.《甘肃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甘发〔2018〕32
号);
7.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

8.《高台县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及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

(高财绩〔2025〕5 号);
9.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(财政部令第 108 号);
10.其他相关文件资料。如:单位制度的内控制度、年度预决算报表及说明、年度部

门预算批复文件、年度部门决算报表、项目绩效申报表、项目绩效自评报告、自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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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、与本项目相关的合同、验收及财务会计资料等。

绩效评价

指标体系
见附件一

评价方法

评价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，采取“财政为主、机构为辅”“财政+第三方

机构＋全过程技术支撑单位”的评价模式，采用成本效益法，比较法，因素分析法，

最低成本法，公众评判法，标杆管理法及其他评价方法进行评价。

四、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

综合评价

结论
评价得分 97.3 评价等级 优

绩效分析
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

得分 20 20 38.8 18.5 97.3

五、存在问题

1.水质监控与调控,精细化水平不足。在线监测点位和关键参数联动覆盖不全，工艺参数微调缺

乏实时闭环管控，致使出水水质目标达成率未达100%。
2.运维应急响应,机制与流程不完善。污水处理及时率及设备维修及时率未达标，SLA标准缺失，

备件储备与调度流程不健全，应急预案与演练反馈闭环不足。

3.效益推进与评估,动态管理缺位。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均位于80%–100%区间，主要依赖年

终汇总评价，缺少月度或季度跟踪、分阶段考核与纠偏机制。

六、有关意见建议

1.进一步加强水质监控,构建闭环调控。增设关键工艺段在线监测点，制定参数自动联动调节规

则，完善阈值预警和定期校准制度，实现全过程闭环管理。

2.强化应急与运维管理,缩短响应时限。明确故障SLA和维护工单流程，建立常备备件库及快速调

度机制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并建立演练反馈与优化机制。

3.加强效益动态考核,细化分阶段指标。制定月度、季度效益监测与考核指标，开发绩效数据仪

表板，建立周期性评估和优化会议，推进实施效益持续提升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实地调研掠影

主评人

甘肃荣信诚志达咨询有限公司

2025年 8月 26日


